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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办问题基本情况

海口秀英东山镇儒万村委会凤凰村田匆山的公益林地近段时间在晚上有
人偷挖矿石，噪音扰民，开挖面积已经达到20亩。

三亚市吉阳区南丁水库旁，三亚北林兰业科技有限公司以种植兰花为幌
子，在没有相关审批手续的情况下，非法挖山，砍伐林木，修建豪华大楼、
停车场所和豪华门庭，已修建完成五层半大楼，建筑面积过万平方米。将
半山挖成平地，所建大楼没有任何污水处理设施，所有污水和农药残液都
通过私埋的管道，直排入南丁水库，导致水库水质下降。

文昌市文教镇宋六村委会，从2003年开始实施退耕还林，2011年金光公
司，破坏林地，砍伐树木，约一千多亩的原退耕还林地被挖了做鱼塘。

文昌铺前湾内海（东起铺前南至三江西到塔市）属于海南东寨港国家级自
然保护区和海南清澜省级红树林保护区铺前分局管理，面积4000公顷，
滩涂水域2500公顷，是保护红树林湿地和海洋滩涂生态系统及越冬鸟类
栖息的重要自然保护区。但保护区红树林湿地中渔业无序捕捞、水产养
殖生产无人监管的情况。
1、该地区800条渔船每日6万张笼网日夜捕捞生产；2、湿地水域长期定制
国家禁用的网具捕捞，长度达几十公里；3、湿地南侧三江段晚间有渔船电
鱼；4、渔港监督、渔政部门违规对保护区内水域核发船检、捕捞证。

临高县临城镇多莲村文澜江河段有人偷砂，已经持续一年多，目前还在疯
狂偷砂。

琼中县新批7个砂场，乱采乱挖，不上环保设施，造成生态破坏，水土流失，
分别为：1、琼中县什运乡方根村至南办河段，2、琼中县湾岭镇大墩河段，
3、琼中县黎母山镇新进农场13队河段，4、琼中县黎母山镇中坤河段，5、
琼中县上安乡上安台村至什袋河段，6、琼中县吊罗山乡上堂村河段，7、琼
中县中平镇南方分场32队至新村河段。另外，七仙岭水源地保护区上有
旅游开发项目。

屯昌县屯城镇加宝村委会第四村民小组加宝岭上大片山岭地被挖，130多
亩防护林被毁，自然生态破坏严重。

自2018年11月以来，私人老板承包乐东黎族自治县抱由镇佳西村农用地
进行牛蛙养殖，将佳西省级自然保护区流下的红水河截流，引水进养蛙
塘，佳西村红水河下游断流，而牛蛙塘排出的污水直接排放到河道，使河
道生态环境遭到严重污染，整条河道臭气冲天，味道难闻，严重影响村民
的正常生产、生活和身体健康。

乐东尖峰天池二队有人采用机械施工，大兴土木破坏天然林建设民宿，破
坏当地环境。尖峰林业局管理失职。

杨柳村到咸田村的昌化江河道整治项目，海南河道综合整治有限公司以
清理河道的名义，在杨柳村到咸田村的昌化江下游偷偷采砂，每天300车
左右在卖。2018年就已经开始在采砂了，但是2019年7月24日才召开
疏浚杨柳村到咸田村的昌化江河道整治项目的环评会议。该公司超出作
业范围，偷偷采砂，生态破坏很严重、范围很大，导致海水倒灌严重，一方
面对沿岸村庄（昌城村、咸田村、杨柳村、浪丙村；东方市四更镇淡场村、淡
场园村、英显村、居多村、日新村、来南村、赤坎村、大新村）的地下水和农
业灌溉用水产生污染，另一方面破坏了村里田地，导致周围的30年树龄
的树木都陷进河去了，抽沙的深度或达30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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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查核实情况

2019年7月27日，秀英区人民政府快速响应，第一时间协调市林业局、市林业行政执法支队、区农业农村局、区环境局、东山镇人民政府、区
资规局、区国土执法大队、东山综合行政执法中队等部门相关工作人员进行现场调查。
（一）现场地貌情况。该地地貌为羊山地区特有的火山岩地表，主要植被为低矮的灌木及杂草。
（二）现场矿石采挖情况。在现场发现有一辆挖炮机停留，有旧的采挖痕迹、未发现非法采挖行为。已平整面积有9.6亩，平整地块地表石头
已被拉走，地表已重新覆土并种植了5.4亩的芒果树苗。
（三）林木采伐情况。该地块在2019年5月16日取得林木采伐许可证〔2019〕0516002号，该地块的审批许可采伐面积经测量为22.3亩。但
2019年6月9日，因荒山所有人吴赞权未能实际测量土地面积，所以与承包人王立光签订了《荒山平整合作协议》平整面积大约30亩，双方进
行合作平整该地块用于种植果树所使用，实际已采伐17.49亩，未超出审批林木采伐范围22.3亩。经与承包方核实，承包方清楚审批林木采
伐范围界限，一直按审批许可未超界限采伐，区农业农村局工作人员将加大力度监管，避免出现超面积采伐的行为发生。
（四）炮机影响情况。平整过程中使用炮机产生噪声属实。该举报地点距离最近的凤凰村房屋约200米，距离儒楚下村约1500米。
（五）历次巡查情况。东山镇政府护林员及区农业农村局工作人员分别在2019年6月12日上午10:30、6月22日凌晨3点50分、6月25日上
午12:00、7月24日中午11:30分巡查时发现疑似采矿，当场向综合行政执法局东山中队、区国土执法大队报案。该案件平整所涉及疑似采
矿部分已移交职能部门处理中，区国土资源执法大队于2019年7月1日对该上述非法采挖点进行立案查处。
（六）违法当事人情况。违法当事人为钟锦福，海口市秀英区石山镇石山墟人。2019年6月25日，区国土资源执法大队联合东山镇城管中
队、区农业农村局在巡查过程中发现位于秀英区儒万村委会田菘山（音译）有人涉嫌非法采挖玄武岩矿，在执法过程钟锦福为开挖机平整的
当事人，其自称为负责人。现场勘察笔录和指认现场当事人均为钟锦福。2019年7月9日委托海南经纬勘测设计有限公司对该采挖点位进
行现状测量，经测量估算，开采玄武岩采空量为1814吨。根据询问笔录，采挖出来的玄武岩矿钟锦福以15元/吨的价格对外销售。

举报投诉的被举报对象是三亚北林兰业科技有限公司投资建设北林科技林木科研基地项目,地址位于南丁水库上游，该项目已建成1栋4层
半建筑、1栋1层平房、1个游泳池、1个养鱼池及部分地面硬化。实地勘测1栋4层半建筑占地面积644平方米，建筑面积2714.25平方米。
经调查,该项目存在下列问题：1.三亚北林兰业科技有限公司在建筑物的东侧有小面积开垦迹象，开垦面积为118平方米，系Ⅳ级保护林地；
2.该公司在建设用地上未办理规划、报建相关审批情况下，修建建筑物及实施地面硬化。
现场检查发现，目前该项目有沉淀化粪池，只有少量的生活污水，经过沉淀排入化粪池，没有发现私设暗管或排入南丁水库的情况。

2019年7月27日下午15:30，市政府副市长陈少波组织市资规局、市林业局、市住建局、市综合行政执法局以及东郊镇政府相关负责人前往
东郊村委会西联村核查信访件相关情况，并召开现场工作会议，根据存在问题详细分析，做出针对性工作部署。
一、此建筑户主于2009年5月28日办理农村村民宅基地审批手续，但后续未完成相关报建手续，报建材料不完整，关于该建筑报建手续不齐
全的情况属实；
二、经查看2009、2013和2019年该地块卫星影像，该地块房屋主体2013年12月31日前已建成，套对《文昌市林地保护利用规划（2010-
2020年）局部图》，该地块土地性质为非林地，不涉及占用林地；
三、对照查看2009、2013-2019年该地块卫星影像，显示该建房地块的植被情况无较大变化，初步判定该地块自2009年以来无存在其它大
面积毁林情况发生。因此，关于信访件反映砍伐树木、破坏林地建别墅情况不属实。四、关于反映当地政府未对有关情况进行处理的问题。
东郊镇人民政府于7月23日及7月26日收到与本案件反映情况一致的12345信访件及中央环保督察转办件，案件办结回复截止时间为7月
30日。东郊镇人民政府于7月25日、7月27组织镇政府与市资规局、市林业局、市住建局、市综合行政执法局有关领导前往现场核查，并由
东郊镇人民政府于7月30日就有关情况进行答复。因此，关于“曾向当地政府反映，但未有给予处理”的情况不属实。

2019年7月29日上午，由符策万副市长召集市林业局局长吴敏，市农业农村局副局长肖学文、市生态环境局主任科员肖强、铺前镇政府镇长
韩壮畴、海南清澜红树林省级自然保护区负责人曾传智等相关部门人员到现场调查核实信访件反映问题情况。
（一）信访人反映的“保护区红树林湿地中渔业无序捕捞”的情况属实,附近村庄个别渔民在海水涨潮时利用“地笼网”在该区域进行捕捞。
（二）信访人反映的“保护区红树林湿地中水产养殖生产无人监管”的情况属实。经全面排查，海南清澜红树林省级自然保护区铺前片区范围
内有养殖塘面积681.24亩（其中核心区6.09亩、缓冲区270.35亩、实验区404.8亩）经调查，这些鱼塘属于70－80年代建成，共56户207口
鱼塘。
（三）信访人反映“该地区800条渔船每日6万张笼网日夜捕捞生产”的情况属实。该区域临近有铺前后港村、文园村、新园村、山尾村、美德
村、良坑村及锦山罗豆居的上僚村、东溪村、渡头村、港东村、后港园村、南洋村、高梅村、南溪村、山良村等15个沿海村庄。据市农业农村局
统计，以上村庄登记在册的渔船共46艘。个别渔民利用“地笼网”在该区域进行捕捞，据调查统计，“地笼网”数量约300张。
（四）信访人反映“该湿地水域长期定制国家禁用的网具捕捞，长度达几十公里”的情况属实，经调查，在保护区范围外有使用禁用网具捕捞现
象，但在红树林保护区范围内未发现有渔船使用国家禁用网具从事捕捞作业。
（五）信访人反映“湿地南侧三江段晚间有渔船电鱼”问题，经走访当地村民反映，湿地南侧三江段时有渔船电鱼现象，该区域不属于海南清澜
红树林省级自然保护区铺前片区范围，也不属于文昌市管辖的行政区域范围，该区域属于海口市管辖的行政区域。
（六）信访人反映“渔港监督、渔政部门违规对保护区内水域核发船检、捕捞证”问题不属实，根据《渔业法》、《渔业捕捞许可规定》及《渔业船舶
检验条例》等法律法规及有关规定，市渔业船检验机构、市渔港监督管理机构及市渔业行政主管部门依据部门职能依法核发渔业船舶检验证
书、渔业船只登记证书及渔业捕捞许可证。据统计，全市三证齐全的捕捞渔船共1640艘,其中铺前镇501艘。不存在违规核发船检、捕捞证
问题。

2019年7月27日下午11点05分，临高县综合行政执法局冼宝辉副局长带领三大队钟俊、符建松、王平三名执法人员联合现临高县水务局、
临城镇人民政府工作人员对文澜江多莲村开展调查工作。现场有采砂迹象，沿岸有多个抽砂浮台，江岸一侧建有简易辅助采砂设备未见采
砂船和铲车等大型机械。经查，临城镇多链村文澜江河段常年出现小规模偷采河砂行为，无采砂船、无大型机械等采砂设备。由于前往该河
段的村村通公路窄小，弯道曲折较多，路径单一，临高县综合行政执法局对该区域河段开展巡查打击，经常遇到设置路障，路边疑似放风人员
游走蹲点。通过拖延执法人员行进速度，利用无线设备提前通知非法采砂分子逃离现场，在执法人员赶到现场时，找不到违法主体，只能对
现场遗留的非法采砂设施进行捣毁,非法采砂从以往的大型机械盗采转为小规模偷采，使用设备简易，大大减低了犯罪成本，同时增加了监
管难度。
存在的问题：多链村文澜江河段存在的小规模非法采砂点，采取在村村通公路上设置路障，重要路口安排人员望风等手段逃避监管。

1、黎母山镇中坤四十四至四十六队河段采砂场、黎母山镇新进农场十三队河段采砂场、吊罗山乡上堂村河段采砂场、中平镇南方分场32队
至新村河段采砂场、湾岭镇大墩乌石十队至大墩上村河段采砂场于2019年5月10日拿到采砂许可证，什运乡方根村至南办河段采砂场于
2019年5月13日拿到采砂许可证。现场调查过程中，各采砂场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手续未批。按照县政府2019年3月22日会议精神（县政
府专题会议纪要〔2019〕25号），各砂场业主已于2019年5月29日向县生态环境局申报审批环评报告表。根据县生态环境局于2019年6月
20日《关于告知琼中黎族苗族自治县什运乡方根村至南办河段等六宗建筑用砂矿采矿项目环评手续办理相关事宜的函》（琼中环函〔2019〕
202号）要求，我县属于水土流失重点预防区，应当在项目开工建设前，将该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报省生态环境厅审批。现场调查过程中，各
采砂场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手续未批。2019年7月29日-7月30日，县水务局联合县生态环境局对6个砂场进行了检查，确认6个砂场目前按
照要求停止了开采和销售。目前各砂场业主正在编制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报告书过程中。
2、经核查，目前七仙岭水库水源二级保护区内确实存在涉旅游类项目，为七仙岭景区改造（一期）项目（即七仙岭游客服务中心），该游客中心
主要服务于到我县七仙岭温泉国家森林公园登山的游客，具体情况如下：
2001年11月23日，国家林业局同意我县建设七仙岭温泉国家森林公园，公园规划总面积2200公顷。为让七仙岭温泉国家森林公园有序发
展，我县于2008年9月26日与保亭海航旅游开发有限公司签订《七仙岭温泉国家森林公园、八村民俗旅游景区委托运营管理协议》，委托该
公司完成旅游基础设施、景区景点和配套旅游设施建设等，将七仙岭温泉国家森林公园建设成融旅游度假、康体休闲和居住为一体的、具有
海南热带雨林温泉特色的国家4A级以上风景名胜区。
2009年9月21日，保亭海航旅游开发有限公司在我县原发展与改革局对七仙岭景区改造（一期）项目进行立项，计划投资3500万元用于建
设七仙岭温泉森林公园景区大门、停车场、登山道、观光平台、休息亭、环保厕所等服务设施，并于2009年12月动工建设，2011年下半年建成
并投入使用。项目配套建设污水处理站，处理的污水用于绿地综合灌溉，项目通过竣工环境保护验收。
2010年，我县在开展七仙岭水库水源地保护区划定前期摸底调查时发现，七仙岭景区改造（一期）项目已建设过半。但根据保护区划定与技
术规范要求，该项目用地范围必须纳入水库水源地保护区二级陆域范围。我县要求保亭海航旅游开发有限公司做好污染防治工作，确保不
污染饮用水水源。根据2019年上半年七仙岭水库水源水质监测情况，目前七仙岭水库水源水质各项指标均达到或优于《地表水环境质量标
准》（GB3838-2002）Ⅲ类标准。
综上所述，七仙岭水库水源保护区内确实存在旅游项目，但该项目立项、批复、建设开工时间均在七仙岭水库水源批复之前。自2010年七仙
岭水库水源保护区划定后，保护区内再无新建、改建、扩建旅游开发项目，目前也无正在开发建设的旅游项目。该投诉件部分属实。

2019年7月27日下午15时，县林业局会同县林业事务中心、县森林公安局等有关单位到加宝岭上现场调查核实。县林业局于2008年9月
6日发布林权登记公告将该承包地确权给张焕雄和江荣春之子张国峰。经现场实地查看和内业核对，该承包地中的林木已采伐，分别于
2017年2月22日、2017年5月4日和2018年4月13日先后三次办理了林木采伐许可证，情况如下：
（一）林主：张焕雄，林种：短轮伐期用材林，树种：马占相思，采伐面积：67.9亩，发证采伐时间：2017年2月22日。
（二）林主：张焕雄，林种：短轮伐期用材林，树种：马占相思，采伐面积：46.7亩，发证采伐时间：2017年5月4日。
（三）林主：张焕雄，林种：短轮伐期用材林，树种：马占相思，采伐面积：44.4亩，发证采伐时间：2018年4月13日。
共计采伐面积159亩，采伐的林种为短轮伐期用材林，树种为马占相思,举报人反映的防护林被毁情况不属实。

2019年5月29日，我县生态环境局接到群众举报，前往抱由镇佳西村6队对该场养殖牛蛙污染问题进行调查。经查，群众举报情况属实，并
于当日出具了《责令改正环境违法行为决定书》。6月5日，我县生态环境局依照法定程序，向该公司出具了《行政处罚事先（听证）告知书》，
但该公司在法定期限内，未要求举行听证、进行陈述和申辩。6月13日，我县生态环境局依法对该公司作出《行政处罚决定书》，要求该公司
立即停止建设在抱由镇佳西村的养殖牛蛙项目，并处罚金2万。
因群众反映对象与交办至我县的第三批次19009号（受理编号：D2HI201907160877）为同一对象。我县已于2019年7月17日，派出县林业
局陈运琪、王振宇联合抱由镇工作人员进行调查。经查，海南省兴鸿立体农业科技有限公司于2019年年初开工建设，主体工程已投入使用，
并于乐东县抱由镇佳西村委会六队内分两块养殖场养殖牛蛙。经套《乐东黎族自治县总体规划（空间类2015-2030）》规划图得知，第一块牛
蛙养殖场：占用林地面积32.41亩，属林地保护等级，为三级保护林地。第二块牛蛙养殖场：占用林地面积40.48亩，其中三级保护林地面积
39.08亩，四级保护林地1.4亩。两个养殖场均不符合我县总体规划。且牛蛙养殖场在未取得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批准的环境影响评价文
件和未办理陆生野生动物驯养繁殖许可证等相关手续的情况下养殖牛蛙并对外排污，造成环境污染。群众反映问题属实。

2019年7月28日，尖峰岭林业局联合县林业局、县生态环境局、县住建局工作人员进行调查核实，经查，原有的5间房屋为60-70年代尖峰
岭林业局的公房，权属归尖峰岭林业局所有，土地权属为国有。因房屋年久破旧，原住户陆海成和陈双元于2019年6月11日铲除原房屋，并
对周边的土地道路进行平整。施工过程中损毁了周边承包种植的自营经济地内的31棵人工种植的果树、茶树。其中茶树24棵、小龙眼3
棵、石榴树1颗、桃树1棵、三华李2棵。县林业局调查人员采用GPS卫星定位仪对该地块进行调查测量，调查土地面积0.69亩，规划地类为
非林地。现场没有破坏天然林情况（详见尖峰天池二队老住宅区现场照片和尖峰天池二队老住宅区位置GPS测量图）。未发现大兴土木建
设民宿，破坏生态环境和天然林的现象。群众反映情况部分属实。

2019年7月28日上午，由县农业农村局牵头，组织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昌化镇人民政府、棋子湾管委会等有关部门深入到昌化江下游段开
展调查工作。听取了海南河道综合整治工程有限公司有关情况汇报，查阅相关文件，并到昌化江下游段及周边村庄开展实地调查，最后对疏
浚区及周边环境进行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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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理和整改情况

（一）2019年7月30日区国土资源执法大队对当事人钟锦福下达海口市秀英区人民政府行政处罚决定书（秀英土
资执决字[2019]31号）,没收违法所得肆万柒仟壹佰陆拾肆元，处以违法所得20%的罚款玖仟肆佰叁拾贰元。
（二）当场将炮机撤离，待案情办理结束后，由相关职能部门对该林地及其周边加强严查管控，平整作业时根据地
形合理使用炮机，为避免炮机与居民房屋较近产生扰民噪音，要求其在规定时间（6:00-22:00，其中12:00-14:
00不得作业）作业，一经发现违反规定，将依法严格查处。
（三）采取24小时不定时巡查及蹲守等方式，一旦发现非法采挖行为，各职能部门根据发现的行为进行依法查处，
区农业农村局加大对该地林木采伐行为的监管，避免出现超面积采伐的行为发生。
（四）向当事人宣传相关法律法规，并在现场向工人再次传达上级关于生态环保督察及矿产资源管理方面的指示
和要求，告诫其项目平整出的石头不能外运销售，更不能以项目平整之名义开采石料，增强村民环境保护意识，使
其自觉守法。
（五）由于该地块许可采伐面积22.3亩，目前已采伐17.49亩，未办理征占用林地审核审批手续，以及未取得采矿
许可。因此在今后的采伐平整工作中，仅能对批准采伐的地块，进行采伐更新和土地平整，但不能超面积采伐，以
及项目平整出的石头不能外运销售。

（一）针对未依法办理林地审批手续开垦林地问题，2019年7月28日下午，三亚市吉阳区农业农村局对三亚北林
兰业科技有限公司下达《责令通知书》，要求该公司立即停止非法开垦林地的行为，限期于2019年8月2日前完成
复绿种植工作。
（二）针对在建设用地上未依法办理规划、报建审批手续动工建设建筑及设施问题，由吉阳区综合行政执法局依照
《城乡规划法》的相关规定，正在进行立案查处。

（一）2016年11月8日，市林业局工作人员在日常巡查中发现在文教镇宋六村委会昌远村一带有人挖塘，涉嫌非
法占用林地，市林业局于当日立案（文林罚立字〔2016〕第57号），并查明系于2016年3月份起在该地块挖建鱼
塘。钟前义未经林业主管部门批准擅自的行为违反《海南经济特区林地管理条例》的规定，但因《文昌市林地保护
利用规划（2010-2020年）》与《文昌市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图（2006-2020年）》规划林地不一致，达不到刑事案件
立案标准，经市林业局局务扩大会议集体讨论决定，将该案立为行政案件。
（二）2016年12月19日，市林业局依据《海南经济特区林地管理条例》第三十八条之规定，对钟前义下达《林业行
政处罚决定书》（文林罚决字〔2016〕第57号），处予如下行政处罚：责令钟前义30天内自行拆除占用林地814714
平方米（1222.07亩）内的所有建筑与设施，恢复原貌，并按10元/平方米处予8147140元的罚款。
（三）由于当事人钟前义没有按照处罚决定书履行义务，市林业局于2017年8月18日向其下达《履行林业行政处
罚决定催告书》（文林罚催字〔2016〕第57号），并于2017年9月18日向文昌市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
（四）文昌市人民法院于2017年10月16日做出行政裁定：准予强制执行拆除填复被执行人钟前义非法占用林地
814714平方米范围内所有建筑与设施，恢复原貌，由文昌市人民政府依法组织实施；准予强制执行被执行人尚未
缴交的8147140元罚款，由文昌市人民法院依法执行。
针对违法占用林地擅自挖建鱼塘的行为，市林业局举一反三，组织人员在全市范围内进行摸底排查，对违法占用
林地等行为做到早发现、早制止、早整治，同时加大相关法律知识宣传教育力度，引导群众依法依规利用林地。

（一）针对“保护区红树林湿地中渔业无序捕捞”问题，海南清澜红树林省级自然保护区立即组织人员进入保护区
滩涂地沿岸村庄的路口设置内容为“为保护好红树林及湿地资源，禁止在保护区内进行一切的捕捞活动”的宣传
告示牌，加大宣传力度，普及相关法律法规。同时安排护林员加大对保护区湿地的巡查力度，排查制止违法捕捞
行为，由清澜红树林省级自然保护区管理站每星期一上午下班前将上周巡查打击情况书面上报牵头单位及包案
市领导。
（二）为全面清理整治清澜红树林保护区范围内的水产养殖池塘，2018年4月，文昌市人民府印发《海南清澜红树
林省级自然保护区退塘还林还湿工作方案》（文府办[2018]77号），共投入资金2.87亿元，分3年全部完成清澜红
树林自然保护区内养殖塘清退工作，即2018年完成核心区4159亩、2019年完成缓冲区2941亩、2020年完成实
验区4300亩的工作，其中包括铺前片区范围内养殖塘面积681.24亩（核心区6.09亩、缓冲区270.35亩、实验区
404.8亩），由市林业局每星期一上午下班前将上周退塘还林还湿情况书面上报包案市领导。
另外，为了做好养殖尾水治理工作,铺前镇在2019年初制定了《铺前镇水产养殖尾水治理专项工作方案》，明确要
求有关养殖必须要建设净化池或上设备的方式完善尾水处理,禁止直排问题，且禁养区内的养殖塘必须在2019
年底前关停。有序推进禁养区、200米海岸线、生态红线等范围内的海淡水养殖尾水污染治理工作，为下一步科
学有序整治工作打下良好基础。其中反映的红树林保护区域主要涉及铺前镇铺龙片区的养殖监管问题。
（三）针对信访人反映的大量渔船及利用笼网日夜无序捕捞生产情况，市海洋执法大队已进一步加强对红树林区
域海上巡查，严厉打击在红树林区域范围内捕捞活动，由市农业农村局每星期一上午下班前将上周巡查打击情况
书面上报牵头单位及包案市领导。
（四）针对“湿地水域长期定制国家禁用的网具捕捞，长度达几十公里”问题，市海洋执法大队严厉打击使用国家禁
用的捕捞网具在红树林区域里进行捕捞作业，由市农业农村局每星期一上午下班前将上周巡查打击情况书面上
报牵头单位及包案市领导。
（五）针对“湿地南侧三江段晚间有渔船电鱼”问题，市海洋执法大队加强对红树林区域海上巡查，打击电鱼等非法
捕捞活动，由市农业农村局每星期一上午下班前将上周巡查打击情况书面上报牵头单位及包案市领导。
（六）针对“渔港监督、渔政部门违规对保护区内水域核发船检、捕捞证”问题，市渔港监督、渔政部门将进一步规范
渔业船只登记证及渔业捕捞许可证核发工作，杜绝违法违规行为，同时加大对“三无”渔船的打击整治工作力度，
由市农业农村局每星期一上午下班前将上周巡查打击情况书面上报牵头单位及包案市领导。

一是对该河段进行清理、捣毁遗留的抽砂设备及砂台；二是重点加强该河段的巡查力度、对多链村委会村民加大
宣传教育；三是强化属地巡查，临城镇人民政府安排人员参与该河段巡查;四是举一反三，制定《临高县打击河道
非法采砂行动方案》，在全县开展打击河道非法采砂行动。同时以此次行动为指导，将该行动方案作为打击河道
非法采砂工作的长效工作机制。
目前已清理文澜江多莲村河段、捣毁遗留的抽砂设备及砂台，加强该河段的巡查力度，加大宣传教育，正在开展为
期一个月的打击河道非法采砂行动。

1、根据琼中县生态环境局《关于告知琼中黎族苗族自治县什运乡方根村至南办河段等六宗建筑用砂矿采矿项目
环评手续办理相关事宜的函》（琼中环函〔2019〕202号）意见，县水务局于2019年6月28日向各竞得单位下达了
《关于编制建筑用砂矿采矿项目环评报告书的函》（琼中水函〔2019〕238号），要求各竞得单位尽快编制环评报告
书报省生态环境厅审批。为了完善砂场审批手续，规范砂场开采行为，2019年7月17日，县水务局再次向各砂场
下达了《关于建筑用砂矿采矿项目停止开采作业及销售河砂的通知》（琼中水字〔2019〕46号），要求各采砂场停止
开采作业及销售河砂，直至环保部门审批通过采砂场环评报告书方可继续开采。2019年7月29日—7月30日，
县水务局联合县生态环境局对6个砂场进行了检查，确认6个砂场已按照要求停止了开采和销售。目前各砂场
业主正在编制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报告书过程中。
2、2019年5月，保亭县开工建设七仙岭自来水供水工程，计划项目建设完成后将调整新星居五区及周边酒店的
供水点。目前供水工程形象进度为25%，计划2020年1月完成。
保亭县将加强对七仙岭景区项目的监管，确保污染物治理设施正常运转，污水达标排放，同时增加七仙岭水库水
源监测频次，时刻关注水库水质情况。严格审批建设项目，坚决不上高污染、高排放的项目，守护好保亭县的碧水
蓝天。

（一）加大林业巡查力度，防止出现乱砍、乱伐行为。（二）督促已砍伐林地加快更新造林，恢复植被。

2019年5月29日-6月13日，我县生态环境局依照法定程序和职责向该公司出具了《责令改正环境违法行为决
定书》、《行政处罚事先（听证）告知书》和《行政处罚决定书》，要求该公司立即停止建设在抱由镇佳西村的养殖牛
蛙项目，并处罚金2万。
2019年7月20日，县林业局已对海南兴鸿立体农业科技有限公司下达《责令恢复林地现状通知书》，责令要求海
南兴鸿立体农业科技有限公司于2019年7月26日前自行对养殖场进行拆除并恢复林地现状。如在规定时间内
不进行拆除，县林业局将联合属地政府、县综合执法局实施强制拆除。
2019年8月1日，县林业局已致函至我县生态环境局和县综合执法局（乐林函﹝2019﹞42、43、44号），要求对养殖
场存在的违法行为进行查处。

尖峰岭林业局已口头责令陆海成及陈双元两家人停止一切施工，并在该地块种上花梨树，完成植树复绿工作。要
求尖峰岭林业局按照属地管理原则，加强巡逻巡查。并要求县林业局加大宣传工作，通过多渠道，多形式，广泛宣
传护林理念，营造全面爱林护林的良好氛围。

县政府分管副县长已约谈海南河道综合整治工程有限公司有关人员，已责令杨柳村至咸田村段河道疏浚工程停
止施工。完善相关环评手续，健全环境保护制度，制定科学的环境保护方案，做好对已开挖疏浚河段环境保护措
施，防止环境污染和破坏环境生态。

责任人被
处理情况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本报保城8月5日电（记者梁君
穷）8月 5日上午，2019年嬉水节美
食购物嘉年华消费活动在保亭黎族
苗族自治县消费扶贫广场开幕。本
次活动为期3天，设有特色美食展、
保亭消费扶贫展、新能源汽车展、保
亭旅游商贸展等4大板块展览内容，
吸引了来自保亭及周边市县的60余
家企业参展。据统计，当天现场销售
额达到6万余元，21家爱心企业现场
刷卡消费，达成购销协议，将常年购
买贫困户农产品，总计金额达到70
余万元。

开幕仪式上，吃西瓜比赛、微信摇
红包等互动节目吸引了许多群众参
与，带动了大家消费扶贫的热情。为
更多地惠及市民游客，保亭县发改委、
旅文局还发起了保亭“农乐乐”美食体
验周活动，活动期间，市民游客到参与

活动的农乐乐消费可享受折扣优惠，
呀诺达、槟榔谷以及七仙岭国家森林
公园等景区也针对游客推出了系列优
惠措施。

为助力脱贫攻坚工作，除了线下
消费外，活动主办方还依托海南爱心
扶贫网，开展为期3天的线上消费扶
贫活动。海南日报记者注意到，舞台
背景和现场形象展板上都展示有“海
南爱心扶贫网”的二维码，现场不少群
众拿起手机扫码下单。

据悉，2019年嬉水节美食购物
嘉年华消费活动是保亭品牌节日
——七仙温泉嬉水节的重要组成部
分，该活动由保亭县政府主办，保亭
县发改委和海南日报报业集团全媒
体运营中心承办，得到了海南银行
保亭支行、保亭金威科技开发有限
公司的支持。

保亭嬉水节美食购物嘉年华消费活动开幕，为期3天

靓车美食“惠聚”邀您欢乐“逛吃”
快来体验一站式多样化购物

嬉水欢歌 全民嗨购
■ 本报记者 梁君穷

“那边开幕式的活动很有趣，但还是要抓紧时间帮贫
困户多卖点东西。”8月5日上午9时许，在2019年嬉水
节美食购物嘉年华消费活动的展位上，来自保亭六弓乡
的工作人员一边忙着给市民包装百香果，一边笑着说。

是怎样的活动让这位工作人员觉得“很有趣”？就在
这个展位不远处的活动主舞台，一场名为“清凉大作战”
的互动游戏正在进行：5人并排一组进行吃西瓜比赛，最
先吃完5块西瓜者获胜，即可赢得1箱五月香鹧鸪茶。

开幕式精彩有趣，特色展区同样看点不少。美食
展区的竹筒饭、土窑鸡、三色粽、陵水酸粉等为游客带
来味蕾的享受；扶贫集市上，保亭各乡镇以及电商协会
带来的鸡鸭活禽、椰子油、百香果、蜂蜜等产品，深受消
费者欢迎。

喜爱新能源汽车的市民游客同样不虚此行。在开放
式的汽车展区，汇聚奥迪、别克、东风本田、比亚迪、江铃、
长城、吉普等多种品牌车型。“新能源汽车是未来的趋势，
我家也准备换新能源汽车，家门口有车展，当然要来看一
下。”来自保亭县城的胡国光告诉海南日报记者。

上午10时许，开幕式落下帷幕，但2019年嬉水节美
食购物嘉年华消费活动热情继续，越来越多的市民游客
走进各个特色展区。在享受一站式多样的购物体验的同
时，大家还能线上线下奉献爱心，支持脱贫攻坚工作。

（本报保城8月5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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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注保亭嬉水节美食购物嘉年华


